
國立高雄大學亞太工商管理學系教師升等系教評委員評分相關原則 

103年 9月 9日 103年度上學期第 1次系教評會議修改通過 

104年 9月 21日 104年度上學期第 2次系教評會議修改通過 

105年 2月 16日 104年度下學期第 1次系教評會議修改通過 

 

一、其他學術成就成績： 

1. 擔任 A類期刊論文審查委員每一篇得 2分。 

2. 擔任 B類期刊論文審查委員或國際研討會主持人、評論人每

一篇得 1分。 

3. 擔任 C.D類期刊論文審查委員或國內研討會主持人、評論人

每一篇得 0.5分。 

4. 擔任國科會專題計畫審查委員每一案得 0.5分（大專生計畫

除外；與國科會計畫相近者同此規定）。 

5. 跨校或非歸屬本校之計畫協同主持人，其計得分以總金額

（以萬元計）乘以計算基數 0.08。 

6. 獲得 A.B類期刊論文獎每一篇得 1分；獲得 C.D類期刊論文

獎每一篇得 0.5分。 

二、其他教學優良事蹟成績： 

1. 擔任大學部專題指導老師每一組得 1分。 

2. 榮獲本校優良課程，每課程得 1分。 

3. 受邀擔任本校教學經驗分享，每次得 1分。 

4. 參與校內外教學經驗分享或教學研習相關活動，超過 5小時

該次得 1分，其他未滿 5小時採累計，每滿 5小時得 1分。 

5.擔任校內口試委員一位碩士生得 0.5分。 

三、其他服務優良事蹟成績： 

1. 擔任系所評鑑及行政服務工作，每次得 2分。 

2. 擔任校外口試委員一位碩士生得 0.25分。 

3. 受邀擔任校內外相關教師經驗分享，每次得 0.5分。 

4. 參與系、院、校之導師相關研習活動，每次得 0.25分。 

5. 其他輔導校外競賽。政府機關或全國性學會舉辦競賽，冠軍



得 4-5分、亞軍得 3-4分、季軍得 2-3分，其他獎項由系教

評委員斟酌給分；非全國性競賽，冠軍得 2分、亞軍得 1分，

其他獎項由系教評委員斟酌給分。 


